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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章  

使用扬声器材及车辆  

 

第一部分：通则  

12 .1  与 本 章 有 关 的 法 律 条 文 ， 载 列 于 《 公 安 条 例 》

(第 245 章 )、《简易程序治罪条例》 (第 228 章 )、《噪音管

制条例》 (第 400 章 )及《道路交通条例》 (第 374 章 )。  

12 .2   选 管 会 提 醒 各 候 选 人 ， 有 些 公 众 人 士 会 认 为 扬 声

器 发 出 的 声 响 或 噪 音 令 人 厌 烦 ， 对 他 们 造 成 滋 扰 。 候 选 人

在 使 用 扬 声 器 时 ， 应 特 别 留 意 扬 声 器 可 能 会 令 在 医 院 、 老

人 院 、 幼 儿 园 、 幼 儿 园 、 学 校 及 住 宅 内 的 人 感 到 烦 扰 。 候

选 人 或 其 支 持 者 对 选 民 带 来 噪 音 滋 扰 ， 可 能 会 影 响 选 民 决

定投选哪位候选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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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.3  从 一 九 九 五 年 七 月 起 ， 警 务 处 处 长 不 再 根 据 《 简

易程序治罪条例》第 4(29)条的规定签发使用扬声器的许可

证 。 因 此 ， 候 选 人 无 须 申 请 许 可 证 。 然 而 ， 候 选 人 在 选 举

聚 会 或 游 行 中 使 用 扩 音 设 备 ， 仍 须 遵 守 法 例 规 定 以 及 警 务

处 处 长 施 加 的 条 件 。 扩 音 设 备 包 括 扬 声 器 及 任 何 可 以 发 出

或扩大声响的设备。 [详见第十章：选举聚会 ]。  

12 .4  虽 然 使 用 扬 声 器 现 时 无 须 申 领 许 可 证 ， 但 任 何 人

使 用 扬 声 器 时 ， 应 确 保 扬 声 器 发 出 的 声 响 不 会 对 他 人 造 成

滋 扰 。 根 据 《 噪 音 管 制 条 例 》 第 5(1) (b ) 条 ， 不 论 任 何 时

间 ， 在 住 宅 地 方 或 公 众 场 所 使 用 扬 声 器 、 传 声 筒 或 其 它 扩

音 装 置 或 器 具 ， 所 发 出 的 噪 音 成 为 他 人 感 到 烦 扰 的 来 源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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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致 造 成 滋 扰 ， 即 属 违 法 ； 使 用 加 装 在 车 辆 上 的 扬 声 器 ，

也 受 这 项 条 文 规 限 。 为 减 少 对 公 众 人 士 造 成 的 滋 扰 ， 候 选

人 在 晚 上 九 时 至 翌 日 早 上 九 时 这 段 时 间 内 进 行 竞 选 活 动 时

不 得 使 用 扬 声 器 。 选 管 会 若 得 悉 有 候 选 人 ／ 地 方 选 区 候 选

人 名 单 违 反 时 间 规 限 ， 便 会 严 厉 谴 责 或 谴 责 该 候 选 人 ／ 地

方 选 区 候 选 人 名 单 。 候 选 人 应 知 有 些 公 众 人 士 可 能 会 认 为

车 辆 上 的 扬 声 器 所 发 出 的 噪 音 对 他 们 造 成 打 扰 ， 因 此 ， 应

慎 重 顾 及 公 众 人 士 对 噪 音 量 的 接 受 程 度 ， 并 将 噪 音 量 维 持

在一个合理水平。  [2007 年 10 月修订 ]  

12 .5  警 方 一 旦 接 获 任 何 有 关 扬 声 器 声 量 的 投 诉 ， 使 用

者 须 依 照 警 务 人 员 的 指 示 将 扬 声 器 的 声 量 调 低 。 使 用 者 如

不理会警务人员的口头警告或指示，可能会被检控。  

12 .6  所 有 用 于 拉 票 活 动 及 与 拉 票 活 动 有 关 的 车 辆 ， 必

须 符 合 《 道 路 交 通 条 例 》 的 条 文 和 规 例 的 规 定 。 该 等 车 辆

的 司 机 必 须 依 从 穿 制 服 的 警 务 人 员 和 交 通 督 导 员 的 一 切 指

示 。 此 外 ， 所 有 车 辆 的 司 机 均 须 严 格 遵 守 《 道 路 交 通 条

例 》 内 与 停 车 和 泊 车 有 关 的 一 切 规 定 。 故 意 慢 驶 可 构 成

“ 不 小 心 驾 驶 ” 罪 名 ， 因 为 故 意 慢 驶 可 被 视 为 驾 车 时 “ 未

有合理顾及其它使用道路的人”。  

12 .7  车 辆 上 加 装 的 设 备 也 须 符 合 《 道 路 交 通 条 例 》 的

《道路交通 (车辆构造及保养 )规例》，即是说，不得妨碍车

辆 的 操 作 或 安 全 。 至 于 在 公 共 小 巴 展 示 广 告 ( 包 括 选 举 广

告 )， 公 共 小 巴 车 主 ╱ 营 办 商 应 先 取 得 运 输 署 的 书 面 批 准 ，

并 确 保 所 展 示 的 选 举 广 告 符 合 运 输 署 在 批 准 书 所 载 的 条

件，尤其是下列条件：  

( a )   车 窗 （ 尤 其 是 前 ╱ 后 挡 风 玻 璃 或 任 何 可 阻 碍 司 机

视 线 的 位 置 ） 、 车 窗 对 上 范 围 和 外 部 顶 板 ， 不 应

展示选举广告；  

(b )  选举广告不应使用照明装置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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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 )   选 举 广 告 不 应 阻 碍 任 何 规 定 在 车 身 展 示 的 法 定 标

贴╱标记。  

按 照 运 输 署 的 服 务 表 现 承 诺 ， 该 署 在 处 理 公 共 小 巴 及 的 士

车身展示选举广告的申请，一般需时不多于 7 个工作天。  

[2007 年 10 月及 2008 年 7 月修订 ]  

12 .8  候 选 人 及 其 支 持 者 须 遵 守 《 道 路 交 通 条 例 》 的

《 道 路 交 通 ( 安 全 装 备 )规 例 》 及 《 道 路 交 通 (交 通 管 制 )规
例 》 的 法 定 要 求 ， 包 括 有 关 座 位 、 配 用 安 全 带 及 允 许 载 客

的 规 定 。 除 了 在 电 车 、 单 层 公 共 服 务 巴 士 及 双 层 巴 士 的 下

层 外 ， 司 机 或 乘 客 在 移 动 中 的 车 辆 站 立 是 非 法 的 。 如 获 运

输 署 署 长 批 准 ， 乘 客 亦 可 在 用 作 花 车 的 车 辆 上 站 立 。 候 选

人 应 向 运 输 署 牌 照 事 务 处 申 请 豁 免 有 关 车 辆 在 运 载 站 立 的

乘客方面的限制。  [2007 年 10 月修订 ]  

12 .9  凡 将 车 辆 改 装 为 花 车 供 展 示 或 拉 票 用 途 ， 必 须 获

得 运 输 署 署 长 批 准 。 为 花 车 设 计 申 请 批 准 的 程 序 载 于 附 录

十二。  

12 .10  候 选 人 亦 应 注 意 ， 在 投 票 站 外 的 禁 止 拉 票 区 范 围

内 ， 不 准 使 用 扬 声 器 ； 如 在 禁 止 拉 票 区 附 近 地 方 使 用 扬 声

器 ， 发 出 的 声 响 在 禁 止 拉 票 区 内 也 可 听 到 ， 则 在 该 等 附 近

地 方 亦 不 准 使 用 扬 声 器 。 [请 同 时 参 阅 第 十 四 章 ： 投 票 站 外

拉票活动的禁制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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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.11  若 选 管 会 获 悉 任 何 候 选 人 违 反 本 章 所 列 的 指 引 ，

除 了 知 会 有 关 当 局 采 取 行 动 外 ， 亦 可 发 表 公 开 声 明 严 厉 谴

责 或 谴 责 ， 并 公 布 有 关 候 选 人 的 姓 名 。 除 被 公 开 谴 责 外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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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关 候 选 人 亦 须 负 起 在 禁 止 拉 票 区 内 因 违 法 引 致 的 刑 事 责

任，一经定罪，最高可被判处罚款 5 ,000 元及监禁 3 个月

[《立法会选举程序规例》第 45 条 ]。候选人应提醒其支持

者 ， 在 为 其 进 行 竞 选 活 动 时 应 遵 守 上 述 指 引 。  [2007 年

10  月修订 ]  

  




